

巫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组织开展“红色九月”主题活动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部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贯彻落实《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红色九月”主题活动的通知》（工作通知〔2025〕16号）文件要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精心组织烈士纪念日系列活动。烈士纪念日当天，按照全市安排，我县将在烈士陵园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等公祭活动。请各单位用好烈士纪念设施红色资源，动员组织机关、团体、乡村、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部队官兵及社会各界群众开展敬献鲜花、瞻仰烈士纪念设施、祭扫烈士墓等纪念活动。引导社会各界群众在中华英烈网、重庆英烈纪念堂和各区县网上纪念平台参与网上祭英烈活动。
二、扎实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加大英烈事迹挖掘、整理、宣传力度，通过专题展（临时展览）、主题征文、英烈事迹报告会、制作英烈主题宣传作品等形式，广泛开展英烈事迹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社区、进企业，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的故事。组织收听收看第十二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和安葬仪式直播。常态化开展“整治一次环境、擦拭一遍墓碑、敬献一束鲜花、进行一次描金描红、为有需求的烈属代为祭扫一次”等“五个一”志愿服务活动，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敬之情。
三、切实维护英烈荣誉和权利。要对辖区内所有烈士纪念设施规范化保护管理，定期巡检巡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等普法宣传，常态化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严格英烈图片影像、文字资料的使用管理，依法保护英烈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切实维护英烈的尊严和合法权益。常态化做好烈属联系工作，在烈士纪念日前夕，组织开展烈属走访慰问活动，协调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开展“红色九月”主题活动，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实施。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防止形式主义、力戒铺张浪费，确保各项活动既隆重热烈又务实简朴。要切实加强线下活动的安全管理，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敏感舆情，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请各单位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于10月9日前通过党政外网邮箱或渝快政将“红色九月”主题活动开展情况的总结、图片和视频报送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系人：龚发敏；联系电话：023-57629187。
巫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5年9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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